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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规章制度
一、严禁利用执业之便开单提成，严禁以商业目的进行统方；除特定医疗机构和药店外，严禁安排患者到其他指定地点购买医药耗材等产品；严禁向患者推销商品或服务并从中谋取私利；严禁接受互联网企业与开处方配药有关的费用。

二、依法依规合理使用医疗保障基金，遵守医保协议管理，向医保患者告知提供的医药服务是否在医保规定的支付范围内。严禁诱导、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等手段骗取、套取医疗保障基金。
三、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医疗措施。严禁以单纯增加医疗机构收入或谋取私利为目的过度治疗和过度检查，给患者增加不必要的风险和费用负担。

四、依法依规接受捐赠，严禁医疗机构工作人员以个人名义，或者假借单位名义接受利益相关者的捐赠资助，并据此区别对待患者。
五、确保患者院内信息安全。严禁违规收集、使用、加工、传输、透露、买卖患者在医疗机构内所提供的个人资料、产生的医疗信息。
六、客观公正合理地根据患者需要提供医学信息、运用医疗资源。除因需要在医联体内正常转诊外，严禁以谋取个人利益为目的，经由网上或线下途径介绍、引导患者到指定医疗机构就诊。
七、坚持平等原则，共建公平就医环境。严禁利用号源、床源、紧缺药品耗材等医疗资源或者检查、手术等诊疗安排收受好处、损公肥私。
八、恪守医德、严格自律。严禁索取或者收受患者及其亲友的礼品、礼金、消费卡和有价证券、股权、其他金融产品等财物；严禁参加其安排、组织或者支付费用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
九、遵纪守法、廉洁从业。严禁接受药品、医疗设备等医疗产品生产、经营企业或者经销人员以任何名义、形式给予的回扣；严禁参加其安排、组织或者支付费用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
财务管理制度
1.一切财务收支由医院财务部门统一管理，严禁科室设立 “小金库”。
2.严格执行财务审批流程，重大财务支出需经过集体决策。
3.加强预算管理，确保各项费用支出合理、合规。
药品、设备采购制度

1.建立规范的采购流程，通过正规渠道采购药品、设备等物资，确保质量和价格合理。
2.采购过程应公开、公正、公平，实行招标采购、集中采购等方式，避免暗箱操作。

3.严禁采购人员在采购过程中收受供应商的回扣、礼品等财物。
投诉举报处理制度
1.设立专门的投诉举报渠道，如举报电话、邮箱等，并向社会公开。
2.对收到的投诉举报进行及时、认真的调查处理，保护举报人权益。
3.将投诉举报处理结果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廉洁教育培训制度
1.定期组织医务人员参加廉洁从业教育培训，提高廉洁意识和职业道德水平。
2.将廉洁教育纳入医务人员继续教育和考核体系，作为晋升、评优的重要依据。
3.通过案例分析、警示教育等形式，增强医务人员的廉洁自律意识。
